
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题专家工作组意见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

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0/2021_2022__E4_BC_81_

E4_B8_9A_E4_BC_9A_E8_c80_310456.htm 企业会计准则实施

问题专家工作组意见 近期，就有关部门、上市公司、会计师

事务所等提出的新会计准则执行过程中的问题，企业会计准

则实施问题专家工作组进行了讨论，并就以下问题达成了一

致意见。 一、问：如何认定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？ 答：企

业应当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--企业合并》及其应用指

南的相关规定，对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进行判断。通常情

况下，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是指发生在同一企业集团内部

企业之间的合并。除此之外，一般不作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

合并。 二、问：企业持有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对

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，在首次执行日及执行新会计准则后

，按照《企业会计制度》及投资准则（以下简称“原制度”

）核算的股权投资借方差额的余额如何处理？ 答：企业持有

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，

按照原制度核算的股权投资借方差额的余额，在首次执行日

应当执行《企业会计准则第38号--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》

的相关规定。 上述对子公司投资的股权投资借方差额的余额

，执行新会计准则后，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区别情况处

理： （一）企业无法可靠确定购买日被购买方可辨认资产、

负债公允价值的，应将按原制度核算的股权投资借方差额的

余额，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作为商誉列示。 （二）企业能够

可靠确定购买日被购买方可辨认资产、负债等的公允价值的

，应将属于因购买日被购买方可辨认资产、负债公允价值与



其账面价值的差额扣除已摊销金额后在首次执行日的余额，

按合理的方法分摊至被购买方各项可辨认资产、负债，并在

被购买方可辨认资产的剩余使用年限内计提折旧或进行摊销

，有关折旧或摊销计入合并利润表相关的投资收益项目；无

法将该余额分摊至被购买方各项可辨认资产、负债的，可在

原股权投资差额的剩余摊销年限内平均摊销，计入合并利润

表相关的投资收益项目，尚未摊销完毕的余额在合并资产负

债表中作为“其他非流动资产”列示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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